
战略委员会权责范围书

为强化本公司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功能，根据公司章程、国家经济

贸易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1999 年 3 月 29 日联合

发出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

见》，特别制订本权责范围书，以成立一个旨在组织研究和评估

本公司长远发展战略的战略委员会并清楚列明其权责范围。

成立

1. 董事会决定成立一个董事会辖下的委员会，称为“战略委员

会”。战略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成员

2. 战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本公司各位执行董事、聘任的其他中

高级管理人员和外部专家。

3. 董事长为战略委员会的主席。

4. 董事会亦可根据需要聘请有关行业专家、专业人士和权威人

士作为战略委员会的顾问。

出席会议

5. 战略委员会会议最少须由超过半数的执行董事成员及其他成

员出席会议方为有效。

6. 本公司的战略委员会顾问、非执行董事（不包括独立非执行

董事）、监事、财务总监或负责财务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须出席战略发展委员会会议，本公司的其他中高级管理人

员亦可以出席会议。

秘书

7. 董事会秘书是战略委员会的秘书。

会议次数

8. 战略委员会每年举行不少于一次会议。战略委员会的任何成

员、本公司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监

事、总经理、财务总监或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



理人员如认为有需要，可要求召开会议。

职权

9. 战略委员会有权调查其职权范围内的任何活动。并有权向公

司任何雇员索取其所需的任何资料。所有雇员应对战略委员

会的任何要求予以合作。

10. 战略委员经董事会授权有权聘请外部咨询机构提供专业意

见。

职责

11. 战略委员会的职责为：

1）评估公司的中远期发展目标、规划和策略，确保上述目标

、规划和策略符合本公司全体股东、客户、员工和社会的长

远利益；

2）在将超过公司综合净资产、净利润 10％以上或涉及关连交

易的兼并收购和新领域投资等方面的计划提交董事会决策之

前，事先审阅该等计划，尤其应集中审阅下列各方面，以确

保董事会在作出决策时有足够的书面资料：

i. 该等计划是否符合本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

ii. 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及商业道德；(iii)

其中的假设是否合理；

iii. 回报是否符合要求；

iv. 是否充分考虑了所涉的风险及相应的对策；

v. 对本公司整体业务和财务的影响；

vi. 对环境的影响；及

vii. 建议的理由是否充分。

3）讨论业务环境对长远发展战略及具体的开发、投资项目的

影响，并提出建议；

4）评估计划及策略的执行情况；

5）在提交董事会签署之前。审阅公司就策略展望作出的陈述

（如年报内刊有此等描述）;

6）审阅聘请的专业机构所提供的意见，确保该等专业意见在

董事会作出决策前已被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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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秘书须将战略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送请董事会和监事会全体

成员传阅。

生效

13. 本权责范围书经董事会会议批准后生效，并由董事会负责解

释。

修改记录

1、本《战略委员会权责范围书》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生效；及

2、2012 年 6月 11 日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修改。


